切  結  書
因無法取得新北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用電場所下述文件(依個別情況自行勾註) ：
□ 登記資料

□ 登記用印鑑，特立此切結書證明現用電場所確為本事業所使用。
□ 登記執照
此致
新北市政府
	（蓋章）

	（蓋章）


用電場所名稱： 
負責人：
電話：
中華民國　年　月　日
